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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課程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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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學年度第1學期選課時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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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課階段 時間

預選課 113年8月26日（星期三）09：00至9月03日（星期二）12：00止

第一階段加退選 113年9月04日（星期三）09：00至9月10日（星期二）12：00止

第二階段加退選 113年9月10日（星期二）20：00至9月16日（星期一）12：00止

人工加退選 113年9月16日（星期一）15時至9月23日（星期一）17時止

※網路選課，請至本校資訊系統D.1.12a.網路選課_新版

※參考法規：學生選課辦法

http://lawdb.kmu.edu.tw/index.php/%E5%AD%B8%E7%94%9F%E9%81%B8%E8%AA%B2%E8%BE%A6%E6%B3%95


選課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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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詳讀「學生選課辦法」、「選課須知」及「選課系統操作說明」

 選課清單無紙化
選課結束後一週內至學生資訊系統D.1.22.課表查詢確認選課內容，無須再列印選課清單

若接獲教務處電話聯繫或電子郵件（學校學生信箱）通知者，請於通知後3天內至教務處

確認選課內容

 修習未開班課程之補救
教務處網頁最新消息公告不開班課程

電子郵件（學校學生信箱）通知修讀不開班課程與補救措施

不開班公告3天內至教務處填寫加退選單

https://wac.kmu.edu.tw/stu/stuaca/stuq0002.php


選課Q&A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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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: 學生每學期應修學分為幾學分?

A1：【學士班】上限為二十五學分，下限為十六學分。
惟學士後醫學系第三學年及第四學年、醫學系第五學年及第六學年、牙醫學系第五學年、藥學系第四
學年及第五學年、其餘學系第四學年學生上限為二十五學分、下限為九學分。
牙醫學系第六學年學生每學期至少應修習一門課程，不受每學期應修學分數之規定。

【研究所】研究生每學期選課學分數規定由各系所自行訂定，並在課程科目學分表中明確規範。

Q2: 我想選的課為什麼在選課系統中找不到，或是無法選課?

A2：請先確認該課程是否為外系所開設之課程。
課程若為外系課程，無法選讀的原因係因該課程並未開放其他學系學生選讀。若您因為個人學習規劃
或修讀學分學程因素希望選修該課程者，可以於教務處公告之選課期限內，經該課程授課老師同意後
以人工加退選方式選讀。

※參考法規：學生選課辦法

http://lawdb.kmu.edu.tw/index.php/%E5%AD%B8%E7%94%9F%E9%81%B8%E8%AA%B2%E8%BE%A6%E6%B3%95


選課Q&A(2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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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3: 若當學期選課學分數已達上限，可以申請加修嗎?

A3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時，經系主任核准後得申請加修課程，至多以二門為限。
一、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八十分以上。
二、名次在該學系該年級學生人數前百分之十以內。
三、修讀雙主修。
四、修讀學分學程學生。
五、通過本校各系所甄選之預研生。
六、轉系生。
七、轉學生且前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八十分以上。

Q4: 請問可以選修其他學校課程嗎?是否有相關規定?

A4：學生跨校選課，依本校「校際選課辦法」之規定辦理，並填寫校際選課申請書。

※參考法規：學生選課辦法、校際選課辦法

http://lawdb.kmu.edu.tw/index.php/%E6%A0%A1%E9%9A%9B%E9%81%B8%E8%AA%B2%E8%BE%A6%E6%B3%95
https://academic.kmu.edu.tw/images/%E8%A8%BB%E5%86%8A%E8%AA%B2%E5%8B%99%E7%B5%84/%E7%94%B3%E8%AB%8B%E8%A1%A8%E6%9C%AC%E6%A0%A1%E7%94%9F_2.pdf
http://lawdb.kmu.edu.tw/index.php/%E5%AD%B8%E7%94%9F%E9%81%B8%E8%AA%B2%E8%BE%A6%E6%B3%95
http://lawdb.kmu.edu.tw/index.php/%E6%A0%A1%E9%9A%9B%E9%81%B8%E8%AA%B2%E8%BE%A6%E6%B3%95


學分抵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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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分抵免辦法

學分抵免申請表

 抵免學分之申請，應於入(轉)學註冊後加、退選日期截止前辦理完竣
，以辦理一次為原則，申請學生須填具抵免學分表，並檢附原校修讀
之成績單、大綱、進度表及修業證明相關證件。

 申請資格：
一、跨校轉系所生。(不含校內轉系所生)
二、轉學生。
三、新生（含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者）。
四、依照法令規定准許先修讀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者。
五、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。
六、經本校核准修讀雙聯學制，修習之科目學分持有證明者。
七、海外中五學制畢（結）業生，以同等學力資格入學之新生。

★113-1 辦理抵免，最後期限9/23(一)17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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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中停修制度

通過停修課程之科目名稱仍會記錄於學生歷年成績列表中，並於成績欄上註記「
棄」(英文成績單標示「W」)。惟該科目將不會有成績紀錄，且學分數不會納入
當學期平均成績計算。辦理停修退選後，同一學期不得再以任何理由申請加選。

相關規定請參閱本校本校學生選課辦法

2

3

4

為照顧學生在學期中可能發生之學習適應問題，開放學生於每學期第12至13週提
出課程停修申請，至多2門課程(包含跨校選課課程);且停修後，當學期修習學分數
不得低於學則規定之最低學分數（大一至大三至少16學分、大四至少9學分）

1

停修申請至WAC系統，D.1.12b.棄選(停修)課程程式申請



英文畢業門檻相關規定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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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各應屆畢業生需通過英文畢業門檻，各學系畢業門檻等級

等同GEPT
中高級初試

等同GEPT
中級複試

等同GEPT
中級初試

醫學系、學士後醫學系、牙醫學系

等級 學系

職能治療學系、藥學系

運動醫學系、呼吸治療學系、口腔衛生學系、香粧品學系、護理學
系、公共衛生學系、心理學系、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、醫學檢驗
生物技術學系、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、物理治療學系、醫務
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、醫藥暨應用化學系、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
系、生物科技學系、生命科學院學士班



英文畢業門檻審核流程(2/2)

01

02

03

04

05

學生資訊系統

D.2.5.05證照

(含英檢維護)

登錄資料

下載

「英文畢業門檻證

明文件」申請表

將合格證明文件

之電子檔

上傳

將合格證明文件影

本貼於

英文畢業門檻證明

文件上

連同正本送至學
系”初審”後，

由學系

統一送教務處

“複審”

※ 107學年度第2學期起，修習進修英文課程無須檢附證明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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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學習輔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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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學習預警與輔導(1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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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業高關懷學生預警輔導三道迴圈

第二道迴圈
1.篩選曾學業成績1/2不及格且期中預
警≧40%不及格學生

2.通知學系導師、心輔組共同進行輔導

第一道迴圈
1.篩選曾經學業成績1/2不
及格學生
(連續三學期all pass同學
除管)

2.通知學系導師、心輔組協
同追蹤輔導

第三道迴圈
1.篩選未曾有1/2記錄但本
次期中預警≧50%學生。

2.提供課輔資源，若學生有

情緒困擾需協助者，及時
轉介本校學務處關懷輔導

學業高關懷學生預警輔導三道迴圈
第一道迴圈

1.篩選曾經2次以上學業成績
1/2不及格學生

2.通知學系導師、心輔組協同追
蹤輔導

第三道迴圈
1.篩選未曾有1/2記錄但
本次期中預警≧50%學生

2.提供課輔資源，若學生
有情緒困擾需協助者，
及時轉介本校學務處關
懷輔導

第二道迴圈
1.篩選曾2次以上學業成績1/2不及
格且期中預警≧40%不及格學生

2.通知學系導師、心輔組共同進行
輔導



學生學習預警與輔導(2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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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業高關懷學生預警輔導三道迴圈期初
「特殊身分別學生（原住民生、僑生、體保生、轉學生、曾有一次≧50%學分不及格學
生、繁星生、陸生、外籍生、起飛計畫學生、身心障礙生、特殊選才學生）」優先申請
課輔資源。

期中
期中預警燈號為「紅」、「黃」燈學生優先申請課輔資源。



學生學習預警與輔導(3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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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業高關懷學生預警輔導三道迴圈

僑生專屬學業輔導
為本校僑生提供專屬且免費之學業輔導計畫，針對基礎科目(如普通生物學、普通化學、
微積分、國文..等課程) 安排加強輔導班，幫助學生融入適應校內學習環境，提升學生學
習成效。

 申請方式: 於入學後向本校學務處學生輔導組登記輔導需求，達開班門檻時，將由教務
處安排課程開課，學生可依據開課時間參加課程。



三、學籍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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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雙重學籍」的申請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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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同時具有本校與國內他校之學籍

2. 於本校就讀不同學制之學生(ex:同時就讀本校大學部跟

碩士班)

什麼情況要
申請「雙重學籍」?

★法規參考：學生申請雙重學籍辦法

請填寫「學生雙重學籍申請書」，向就讀系所提出申請怎麼申請?

申請雙重學籍學生，請於每學期註冊前提出，並檢附當學

期雙方學校註冊入學之選課清單暨上課時間表。
需於什麼時候提出申請?

http://lawdb.kmu.edu.tw/index.php/%E5%AD%B8%E7%94%9F%E7%94%B3%E8%AB%8B%E9%9B%99%E9%87%8D%E5%AD%B8%E7%B1%8D%E8%BE%A6%E6%B3%95
https://academic.kmu.edu.tw/images/%E8%A1%A8%E5%96%AE%E4%B8%8B%E8%BC%89/%E5%A4%A7%E5%AD%B8%E9%83%A8/%E9%9B%99%E9%87%8D%E5%AD%B8%E7%B1%8D%E7%94%B3%E8%AB%8B%E6%9B%B8.pdf


「休學」申請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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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請先至本校校務資訊系統→ D.0.01n新生報到導覽，完成基本資料填寫，並上

傳身分證件及學歷證件。

2. 至學生資訊系統D.1.06a.休、退學申請進行線上申請，並列印申請單。

【新生辦理休學前，仍需先完成學生資訊系統基本資料的填寫及證件上傳】

要填什麼表?

• 開學前提出休學申請者，可免繳當學期學雜費【其餘費用，另依規定辦理】

• 開學後提出休學申請者，依比例收取學雜費【學生休退學退費作業要點】
需要繳交
學雜費嗎?

• 列印休學申請書後，先至教務處註冊課務組辦理，後續完成學系、及各
行政單位簽核後，再將休學申請書繳回註冊課務組。辦理方式?

★法規參考：學則、學生休退學退費作業要點

https://wac.kmu.edu.tw/
http://lawdb.kmu.edu.tw/index.php/%E5%AD%B8%E7%94%9F%E4%BC%91%E9%80%80%E5%AD%B8%E9%80%80%E8%B2%BB%E4%BD%9C%E6%A5%AD%E8%A6%81%E9%BB%9E


四、教務法規
與教務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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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務相關法規與表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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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法規
1. 學則

2. 學生選課辦法

3. 校際選課辦法

4. 學生抵免學分辦法

5. 學分成績採計申請辦法

6. 學生轉系辦法

7. 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

8. 學生修讀輔系辦法

9. 學生申請雙重學籍辦法

10.學生休退學退費作業要點

• 表單
1. 抵免學分申請表

2. 學分採計申請表

3. 延遲繳費申請單

4. 保留入學申請書

5. 校際選課申請書

6. 學生雙重學籍申請書

7. 休、退學申請書

更多消息，
請至教務處網站查詢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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